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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 

重水堆核电厂运行事件判定准则 
 

4.1  报告准则 

在核电厂试验和运行期间，发生下列各类事件时，营运单位应

该向国家核安全局和所在地区监督站报告。 

4.1.1 违反核电厂技术规格书的事件 

4.1.1.1 核电厂技术规格书要求的停堆事件 

核电厂机组运行时，必须满足核电厂技术规格书规定的运行限

制条件。如果偏离核电厂技术规格书规定的运行限制条件，或者某

个安全重要系统或设备不能使用或运行参数达不到规定值，并在规

定的时间内不能恢复正常而导致停堆，应该向国家核安全局报告。

例如，机组运行时，一台汽动辅助给水泵不能使用，按核电厂技术

规格书的规定，必须在 24小时内将其恢复正常；或者一台柴油机带

动的辅助给水泵不能运行，按核电厂技术规格书的规定，必须在 72

小时内将其恢复正常。如果在上述规定的时间内尚未恢复正常而导

致停堆，这样的停堆事件就应该报告。停堆包括热备用、热停堆、

中间停堆和冷停堆。 

4.1.1.2 违反技术规格书的运行事件。 

这类事件包括： 

（1）运行参数超过安全限值； 

（2）监督试验或监测周期超过规定的期限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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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出现了技术规格书中不允许出现的运行工况等。 

监督试验是指核电机组运行期间所进行的定期试验，它是为了

验证安全有关的构筑物、系统或部件是否能继续执行其功能或者是

在执行其功能的备用状态。如果两次监督试验或监测之间的间隔时

间超过核电厂技术规格书允许的限值，应该报告。核电机组在运行

时出现了核电厂技术规格书中禁止的运行工况，例如，在某种停堆

工况下，应该维持两台停堆冷却泵处在运行状态，由于某种原因只

有一台泵在运行，从而导致堆芯和主回路温度偏高。 

4.1.2  导致核电厂安全屏障或重要设备的性能受到严重损害

或出现下列工况的事件 

（1）明显危害安全的没有分析过的工况； 

（2）超出核电厂设计基准的工况； 

（3）在核电厂运行规程或应急规程中没有考虑过的工况。 

“核电厂安全屏障或重要设备的性能受到严重损害的事件”是

指这些设备出现故障或不能执行其功能或它们的机械或化学性能受

到严重损伤，降低其对 3 类或 4 类工况的承受能力。这类事件的事

例有：（1）堆芯或贮存水池内燃料包壳破损率超过允许范围；（2）

一回路的放射性超过规定限值；（3）压力壳或一回路的其他重要设

备（蒸汽发生器、主泵、稳压器、安全阀和卸压阀）出故障和主管

道破损；（4）主冷却剂系统的焊缝或材料有重大缺陷；（5）在试

验或运行期间，卸压阀或安全阀丧失操作能力或可用的数量不足；

（6）安全壳泄漏超过规定限值。 

“可能导致明显危害安全的没有分析过的工况，超出核电厂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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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基准的工况或在核电厂规程或应急规程中没有考虑的工况的事

件”主要是指一些对核电机组安全运行有全局性影响的事件，而不

仅是个别运行参数的偏离或个别零件出故障。这类事件的事例有： 

（1）堆芯传热管道内出现过量的汽泡，妨碍从燃料元件内导出

热量，特别是在自然循环条件下，导致传热效率急剧下降，并可能

引起元件或堆熔化； 

（2）测量信号管路内出现汽泡，使仪表误显示，从而可能引起

严重后果； 

（3）在试验监督中，一个单一故障或人的误操作导致多台设备

中断运行； 

（4）在例行检查时发现高能管道的支撑构件的螺丝松动。 

4.1.3 对核电厂安全有现实威胁或明显妨碍核电厂值班人员完

成安全运行的自然事件和其他外部事件 

核电厂附近发生这类事件时，将直接威胁核电厂的安全，并使

核电厂值班人员难以继续维持反应堆的安全运行或按规定程序停堆

或保持安全停堆状态。这类事件的事例有：雪崩、地震、洪水、

雾、湖水或河水高水位或低水位、高温、高潮位、滑坡、雷电、地

面沉降或塌陷、龙卷风、海啸及潮涌、地面隆起、火山爆发、飞机

撞击、化学物质释放、森林火灾、工业或军事设施事故、蓄水或挡

水工程事故、地面交通工具爆炸或撞击、有毒气体释放和使用爆炸

物等。但是，这类事件对核电厂安全的威胁是否具有现实性，需要

分析判断，然后再决定是否应该报告。 

其他外部事件主要指来自核电厂外部的某些人为事件，例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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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过核实的可能影响核电厂安全的敌意举动或有这种企图的行为。 

4.1.4  导致专设安全设施和反应堆保护系统自动或手动触发

的事件（预先安排的这类试验，以及反应堆处于保证停堆状况时因

干扰信号引起停堆系统触发的事件除外） 

专设安全系统和反应堆保护系统在需要时应能及时地正确投入

运行。应该尽可能避免这些设施或系统误启动。尤其是安全注入系

统和紧急停堆系统，因为它们突然投入运行后，将使燃料包壳和一

回路设备出现剧烈的温度和压力瞬变过程，使其机械性能受到严重

损伤，从而对核电机组的安全运行产生潜在的不利影响。因此，出

现这类触发事件时应该报告。如果在一个事件过程中，为了缓解事

件的后果，自动或手动触发反应堆保护系统或专设安全设施将不单

独作为一个事件提交报告。 

反应堆处于保证停堆状态时因干扰信号引起停堆系统触发的事

件包括：在启动仪表系统所在区域使用电气设备，如吸尘器、电焊

机、切割机、对讲机，反应堆厂房内设备启动等引起的电磁信号导

致停堆系统触发的事件。 

4.1.5  任何可能妨碍构筑物或系统实现下列安全功能的事件 

（1）停堆和保持安全停堆状态； 

（2）排出堆芯余热； 

（3）控制放射性物质释放； 

（4）缓解事故后果。 

这里不包括在同一个系统中冗余或备用设备能够完成所要求功

能而个别部件出故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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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包括任何可能妨碍安全系统正确执行安全功能的事件，而

不管这些事件是在什么时候发生或发现的，或当时是否需要该系统

完成相应的功能，也不管其他系统是否可以完成同样的安全功能。

“可能妨碍安全系统正确执行安全功能的事件”是指在启用有隐患

的安全系统之前发现并排除了故障或采取了纠正措施，从而没有造

成实际后果。这类事件的事例包括下列系统所发生的故障：反应堆

保护系统或紧急停堆系统、专设安全设施、专设安全设施触发系

统、事故监测系统、反应堆冷却剂系统、卸压阀或安全阀、设备冷

却水系统、应急供水系统（重要负荷公用系统）、最终热阱系统、

交流和直流应急供电系统等。在同一个系统中冗余的或备用设备能

完成所要求的安全功能时，个别部件出故障不在此例。例如，两台

泵各开到额定容量的 50%完成某一功能，如果其中一台因故停运，

则另一台可以开到额定容量的 100%完成同样的功能。 

妨碍这些构筑物或系统实现其安全功能的原因可能是一个或多

个人的失误、设备故障、设计、分析、制造和安装不正确或程序

（如监测、维修、鉴定、质保、等程序）错误。 

4.1.6  导致多个独立的具有下列功能的系统、序列或通道同

时失效的共因事件 

（1）停堆和保持安全停堆状态； 

（2）排出堆芯余热； 

（3）控制放射性物质释放； 

（4）缓解事故后果。 

这里包括由同一原因引起的多个独立的安全重要系统、序列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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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道同时失效的并发故障或断发故障的事件。出现这类事件的原因

可能是由于相应系统或部件所处的环境相同，使得对诸如火灾、洪

水、高温或放射性物质释放这类影响不能隔离；或者是由于在这些

系统或部件之间原来就存在相互影响的因素；或者是由于这些系统

或部件的设计、制造、安装、运行或维修过程中类似的失误。这类

共因事件对核电厂的安全具有更大的危险性，因而要给予特别注

意。 

4.1.7  放射性释放失去控制的事件 

4.1.7.1 对工作人员和电厂附近公众成员造成的有效剂量当量

超过国家标准规定的限值； 

4.1.7.2 在非限制区，空气中气载放射性物质在一小时内平

均浓度超过国家标准规定的导出空气浓度（DAC）限值的两倍； 

4.1.7.3 在非限制区，饮用水中所含放射性核素，除氚和溶

解的惰性气体外，在一小时内平均浓度超过国家规定的导出食入

（DIC）限值的两倍； 

4.1.7.4 放射性物质贮存及放射性废物的排放管理违反了国

家标准或有关部门的相应规定。 

这类事件的事例有： 

（1）在一次事件中，工作人员个人所受到的有效剂量当量超过

了 50mSv； 

（2）在非限制区内，公众成员在一个日历年内受到的有效剂量

当量超过 5 mSv； 

（3）导致人员伤亡或需要送医院治疗的核起因事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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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放射性物质包装不合格或不密封，以致表面剂量超过规定

值或有放射性物质泄漏； 

（5）放射性物质在限制区或非限制区内丢失，并可能危害公众

的健康； 

（6）放射性器材被盗或遭破坏等重大事故； 

（7）意外放射性释放； 

（8）意外临界。 

4.1.8  对核电厂安全有现实威胁或明显妨碍值班人员安全运

行的内部事件 

在核电厂出现这类异常事件时，例如火灾，可能需要值班人员

撤离或不能进入安全有关系统或设备的场所，从而妨碍安全运行，

这类事件应该报告。这类事件的事例还包括化学物质、有毒气体和

放射性物质释放以及使用爆炸物等。 

4.1.9  其他事件 

4.1.9.1 一次事件中重水损失超过 100Kg； 

4.1.9.2  主热传输系统与应急堆芯冷却系统之间的隔离阀失

效或误操作，导致堆芯冷却剂流量被旁通的事件； 

4.1.9.3 装换料错误事件。这类事件包括在装换料过程中将

燃料棒束装入错误的燃料通道，或装入燃料通道的燃料棒束富集度

不正确，或燃料通道换料方式错误； 

4.1.9.4 上述各类所不包括的，由国家核安全局或营运单位

根据事件的性质及其后果确定为对安全有影响的重大事件以及公众

普遍关注的事件。 


